附件1
全市计生协2018年前阶段工作调研督导
评分方法

根据《关于对全市计生协2018年度前阶段工作进行调研督导的通知》要求，特制定本评分办法，总分100分。 
一、领导重视（15分）
（一）强化计生协功能（4分）
1、继续将计生协工作纳入人口计生目标责任制考核，计2分。没有不计分。
2、学好用好《计生协会员群众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手册》，计2分。没有不计分。
（二）积极推进计生协工作改革（5分）
1、“参公、入序、三定”完成情况，计3分。没有不计分；
2、卫计委研究和解决计生协 “参公、入序、三定”问题，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计2分。没有不计分。
（三）经费保障情况（6分）
1、计生协工作经费足额保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计3分。没有不计分；
2、上级下拨“生育关怀项目资金”等各类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使用规范，计3分。没有不计分。
二、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18分）
（一）基层组织建设（4分）
1、乡镇配备1名以上专（兼）职计生协工作人员，计2分。没有不计分。
2、健立村级理事会，配齐秘书长和会员小组长，建立会员联系户制度，计2分。没有不计分。
（二）换届情况（4分）
按照《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章程》，县（市、区）按期换届或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呈报换届请示，计4分。没有不计分。
（三）流动人口计生协和青春健康教育建设（10分）
1、把流动人口计生协组织建设纳入政府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大平台，开展了示范点创建，计5分。没有不计分；
2、每个县（市、区）建设1个青春健康俱乐部和2个青春健康家长培训学校，各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开展2次青春健康主题班会，计5分。没有不计分。
三、项目工作（32分）
评估的主要项目有中国计生协项目（计生特殊家庭帮扶项目、青春健康项目、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县项目、流动人口计生协示范点项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和幸福工程组委会项目（幸福工程）、省计生协项目（流动人口计生协示范点项目、计生特殊困难家庭社会关怀工作示范县）和市县级流动人口计生协示范点项目。
（一）组织实施情况（10分）
严格按照项目文本、方案规定的内容实施项目，没有随意更改项目活动，计3分；严格按照项目文本、方案规定的时间进度实施项目，计3分；严格按照经费预算使用项目资金，没有出现更改资金用途情况的，计4分。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计分。
（二）项目检查督导情况（10分）
项目县（市、区）对项目运行情况及时自查（半年一次），计5分；按照有关要求及时提交项目实施情况汇报，计5分。没有不计分。
 (三）项目总结验收情况（12分）
项目到期，按时提交项目终期自评报告，计3分；按时提交项目经费决算报告，计3分；滚动运作的帮扶项目按时足额归还项目资金，计3分；项目没有到期，按时提交年度总结报告，计3分。没有不计分。
4、 宣传教育（25分）
（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10分）
1、在春节、“5.29会员活动日”、艾滋病日等节庆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计8分。没有不计分。
2、积极开展“最美会员”、“最佳小组长”等群众性创先争优活动，计2分。没有不计分。
（二）信息工作（9分）
1、及时上报工作总结及情况汇报，计3分。没有不计分。
2、及时向各级媒体投稿，计3分。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刊登5篇以上，计3分。少一篇扣0.6分。
（三）学好用好《人生》杂志（6分）
按要求做好《人生》杂志订阅工作，计6分。没有达到订阅数扣相应分数。
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10分）
（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相关要求，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无被通报批评情况。计2分。
（二）行风建设情况。规范办理计生保险及其理赔案例，没有投诉，计2分；“中考加分”工作规范，没有投诉，计2分；及时呈报相关工作报表，计2分。
(三）公益活动情况。积极开展公益活动，没有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计2分。
六、工作创新（加分项目，总加分不超过10分）
（一）承接国家级或省级计生协工作相关项目工作试点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加1-3分。没有不加分。
（二）在省级及以上会议或刊物介绍典型经验的，加1-5分。没有不加分。
（三）承办国家和省计生协重要会议和活动的，加5-10分。没有不加分。


